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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

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 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：本次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，是对双方

合作的原则性约定，具体合作方式、合作项目另行商议和约定。本协议的执行情

况尚存在不确定性。 

 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：本协议的履行对本公司 2017 年度经营业

绩不构成重大影响。 

一、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名称：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华大基因”或“乙方”） 

2、性质：股份有限公司（上市） 

3、法定代表人：尹烨 

4、注册资本：40,010万元 

5、主营业务：通过基因检测等手段，为医疗机构、科研机构、企事业单位

等提供基因组学类的诊断和研究服务。 

6、主要财务指标： 

协议对方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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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2017 年 9 月 30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

总资产 497,262.40 423,009.42 

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404,432.57 335,976.20 

项目 2017 年 1-9 月 2016 年度 

营业收入 144,669.04 171,149.83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,242.58 33,269.09 

注：2017 年前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。 

7、与公司的关系：无关联关系 

华大基因（300676）成立于 2010年，于 2017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。华

大基因为全球领先的基因组学研发机构，致力于将前沿的基因领域科研成果及生

物技术应用于民生健康等相关领域，推动基因科技成果的产业化。 

（二）协议签署的时间、地点、方式 

2017 年 10月 31 日，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甲方”）

与华大基因在深圳市签订了《战略合作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协议”）。 

（三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

本协议为框架性协议，仅为双方合作的意向性文件，暂不会对公司 2017 年

度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，根据《公司章程》及相关规定，协议的签署无需提交

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。公司将在具体投资合作事宜明确后，严格按照有关

法律法规、《公司章程》等规定，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。  

（四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批或备案程序  

本协议签订无须相关部门审批或备案。 

二、框架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合作背景 

为共同促进中医药产业发展、服务中国民生健康，本协议双方决定按照“优

势互补、培养人才、全面合作、共同发展”的原则，依托各自资源和技术优势，

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。 

（二）合作内容 

双方经过平等协商，达成如下战略合作协议： 

1、双方确立互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，并予以长期保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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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双方有意向共建联合研究院和公司，在平台建设、基础研究、技术研发、

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长期深入合作，并根据需要扩大或收缩合作范围、增加或减

少合作内容。 

3、双方同意互为合作事项创造最优惠的条件和待遇，共同形成新的发展优

势。 

4、双方应尽可能支持对方发展、宣传对方形象、维护对方声誉、拓展合作

领域。 

5、双方合作无排他性，不改变各自独立地位，以各自名义承担对外经营责

任。 

6、因不可抗力及其他不可预见和不可避免因素致使本协议不能履行时，双

方协商同意后终止本协议，双方均不承担法律责任。 

7、本协议为框架协议，具体合作事宜需在每一项合作具体合同中进一步明

确。 

三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。 

由于本协议为框架合作协议，对公司 2017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

成重大影响；对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视协议双方后续具体合作协议的签订

和实施情况而定。  

（二）对上市公司经营的影响。 

本次合作协议的签署，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在中医药全产业链的建设布局优

势，结合华大基因在精准医学方面的科研转化实践，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，

双方将作为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按照法律、法规的要求开展业务合作；本合作协

议的签署有利于加快公司在中医药产品开发，药材基因检测，中医药疗效评价，

中药标准化，中药作用机制及中医理论的物质基础等方向研究建设和合作，有利

于公司的长远发展。 

四、重大风险提示 

（一）本协议仅为双方基于开展战略合作而签署的原则性、意向性合作协议， 

并非正式合同，不构成法律责任和正式承诺，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，项目

尚未实际开展，尚待进行可行性分析论证和配备相应人员，具体合作事项和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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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公司与相关主体签订的合同为准。 

（二）本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，是否能够如期顺利实施存在不确定性，

在协议期限内可能存在和发生其他不可预见或无法预期的履行风险，公司将根据

合作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《战略合作协议》 

 

 

 

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


